
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(通知) 

河传教〔2017〕004 号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课程重修网上报名的通知 

 各学院: 

为进一步促进我校考务工作规范化，本学期学生重修课程报

名将统一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网上选报，各学院务必将选报的

时间和要求及时通知学生，组织学生网上选课报名。重修选课具

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网上重修选课时间 

 本学期重修课程网上报名选课时间定于 2017年 2 月 28日

12：00——3月 6 日下午 14：00。 

二、网上重修选课要求 

学生务必认真查看自己的成绩，核对本学期要重修的课程名

称，原则上选课成功并缴费的不能退选。（网上选课步骤见附件 1） 

三、无法在网上报名重修的课程处理办法 

若学生无法在网上进行重修课程选报，同时又符合替代课程规

定的，可在 2 月 28 日——3月 8日到所在学院秘书处办理。（办

理重修替代课程按“院教【2015】32号河北传媒学院重修管理办

法”执行） 

四、重修缴费 



学生在网上选课结束后，教务处将网上选课情况下发到各学院，

各学院指导学生按照下发的数据进行缴费。在学院秘书处办理的

替代重修课程，办理程序按“院教【2015】32 号河北传媒学院重

修管理办法”执行。各学院缴费结束后，于 3 月 10 日前将重修收

据、重修替代课程汇总表上交到教务处，教务处核对后开具重修

证明。 

 

附件 1：河北传媒学院学生重修网上报名选课操作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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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河北传媒学院学生重修网上报名选课操作指南 

 

1．登录。用自己的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．重修报名。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学生成绩”，然后点击“重修报名”，

出现以下界面，选择要重修的课程点击“申请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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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要重修的课程点击“申请” 



 

 

 

 

3．网上选课。点击“网上选课”，再点击“重修选”选择重修课程的

上课时间、地点和任课教师。 

 

 

点击“申请”后此处显示“已受理” 

选择要重修的课程点击“选择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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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要重修课程最后一列的“选择”，会出现该课程所有的上课时间

段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可以重修的上课班级。如果“选定”列是灰

色，即该时间段不允许重修。 

点击“选定”    “提交”   “确定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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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“确定”

提交给系

统 

选定课程

具体的上

课节次后

点“提交” 



     选择上课时间段提交后，系统会自动辨识“上课周次时间冲突”，若显示蓝色字

体，即选课成功，显示红色字体，即选课失败。选课失败可以再次点“选择”，换一个

上课时间提交，如果“选择”后边的按钮都是灰色，说明没有可重修的时间段。 

 

 

 

重修选课成功后可在“重修选结果”里查看重修选结果，如有问题可

在此界面里进行退选。 

 

4．退选。如果你选的课程不满意或者需要调整，点击“退选”，选择

要退掉的课程，点击“退选”，系统会提示“退选成功”，然后再点击“重

修选”，重新选课。 

显示蓝色字体是“重修选成功的

课程”，重修选成功；显示红色

字体是“重修选失败的课程”，

所选重修班“周节次冲突”，选

课失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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